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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用地性质、代码参照国标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执行。

2、相关指标除满足本图则规定外，尚需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技术标准、规范有关要求。

3、各地块在开发、建设过程中，应按要求配建相应的停车位。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设置

   应满足《贺州市技术管理规定》要求。

4、本图则对用地建设提出刚性控制要求的同时，对土地整体或连片开发提供一定规划

   弹性，确保城市整体空间与环境协调。当以街区为单位进行整体开发时，在满足街

   区总体控制要求前提下，街区内各地块控制图则的规划指标可进行均衡调整。

5、多年平均径流总量控制率、年径流污染总量控制率为强制性指标，下沉式绿地率、

   透水铺装率、绿色屋顶率为指导性指标，通过设施优化组合，确保年径流总量控

   制率满足要求。

6、涉及海绵城市规划其他控制内容参照《贺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》相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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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：规划调整后图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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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地块内部设置的各类加油、加气、储藏等具有火灾、爆炸危险的设施与站外建（构)

筑物的安全距离应满足《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》（GB50156-2021）、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16-2014）等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。


